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2015-095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更好地专注于主营业务，同时盘活公司资产，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键桥通讯”或“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深圳键桥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资产管理”或“目标公司”）100%股权【含键桥国际（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键桥国际”）100%股权与南京键桥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键桥”）100%股权】以 1 元价格转让给深圳浩瀚天成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瀚天成”），同时由浩瀚天成承担键桥资产管理及其

子公司键桥国际、南京键桥所欠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凌云”）债务合计 153,910,407.45 元。并拟将部分存货以

67,173,299.55元价格销售给浩瀚天成。针对上述事项，公司拟与浩瀚天成签署

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及销售合同，交易价格合计为 221,083,708.00

元。 

本次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浩瀚天成，浩瀚天成的法人、实际控制人为叶琼

先生，持股比例为 95%。叶琼先生为持有本公司 18.4%股份的第二大股东键桥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键桥”）的实际控制人，原公司实际控制人、

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浩瀚天成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2015年 8月 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

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9 名非关联董事就此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

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项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好地发展。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此

项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项交

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浩瀚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琼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 6月 25 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 R3-A六层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

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叶琼认缴出资 95万元，持股比例为 95%；叶炜认缴出资 5万元，

持股比例 5%。 

2、经营概况 

浩瀚天成于 2015年 6月 25日成立，成立时间较短，暂无相关财务数据信息。 

3、关联关系 

浩瀚天成的法人、实际控制人为叶琼先生，其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香港键桥的

实际控制人，原公司实际控制人、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浩瀚天成为公司关联

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键桥资产管理 100%股权以及部分存货，交易标的具体

情况如下： 



1、键桥资产管理 

企业名称：深圳键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程启北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 06月 11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高新技术工业村 R3A-6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信息系统设备及配套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相

关的技术咨询。应用软件、光电子器材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 

股权结构：公司认缴出资 500万元，持股比例为 100% 

财务指标：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键桥资产管理进行审计，并出具了瑞华审字[2015]48040077 号《审计报告》，

键桥资产管理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2月 31日 2015 年 7月 31日 

资产总额 160,440,207.46 236,665,099.50 

负债总额 153,497,066.65 234,102,258.5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4,638,666.42 -7,966,191.38 

项目 2014年 1-7月 2015年 1-7月 

营业收入 0 2,712,277.29 

营业利润 -1,343,773.08 -4,450,810.8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43,426.67 -3,299,243.1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1,919,857.27 -3,327,524.96 

 

其他说明： 

（1）键桥资产管理下属全资子公司为键桥国际与南京键桥。 

（2）债权债务处理 

对上述键桥资产管理 100%股权（含键桥国际 100%股权与南京键桥 100%股权）

转让给浩瀚天成的交易，原单位的债权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权单位名称 债务单位名称 金额 

1 键桥通讯 

键桥国际 12,270,099.06 

南京键桥 27,328,679.14 

键桥资产管理 111,420,281.65 

小计 151,019,059.85 

2 南京凌云 

南京键桥 141,347.60 

键桥资产管理 2,750,000.00 

小计 2,891,347.60 

合计 153,910,407.45 

上述债务由浩瀚天成负责支付给债权单位。 

上述债权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公司将键桥国际 100%股权与南京键桥 95%股权

转让给键桥资产管理，南京凌云将南京键桥 5%股权转让给键桥资产管理，以及

往来款等原因。 

（3）担保情况及处置 

由于键桥国际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2014 年 10 月 28 日，公司为键桥国际

与 Huawei International PTE.LTD.的采购合同提供履约担保，担保方式为无条

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总金额为 2,796,404.87 美元。 

由于上述担保方式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公司将继续履

行担保责任直至期满。在键桥资产管理股权转让的同时，公司将与浩瀚天成及其

法人、实际控制人叶琼先生签署反担保合同，以保证此项担保不会对公司及股东

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2、部分存货 

本次拟转让的存货主要为公司 2015 年度刚采购入库的柬埔寨项目用原材料

以及 2011 年左右采购的原材料。该部分原材料原值合计为 60,525,661.43 元，

已提减值准备合计为 3,527,543.24 元，账面净值合计为 56,998,118.19 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拟转让的键桥资产管理 100%股权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年 8月 11 日出具的瑞华审字

[2015]48040077号《审计报告》，截至到 2015年 7月 31日，键桥资产管理总资



产 236,665,099.50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7,966,191.38 元，拟以 1

元价格转让给浩瀚天成。 

2、拟出售的存货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30 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5）第 0789 号评估报告，截至到 2015 年 6 月 30 日，拟出售的原材料账面

价值（不含税净值）为 56,998,118.19 元，评估价值（含税价值）为 67,173,299.55

元，不含税评估净值为 57,413,076.54 元，增值 414,958.35 元，拟以

67,173,299.55元价格销售给浩瀚天成。 

 

五、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键桥资产管理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深圳浩瀚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转让标的 

甲方愿意将其拥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份（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股份。 

2、转让价格 

鉴于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年 8月 11日出具关于目

标公司的编号为“瑞华审字[2015]48040077 号”《审计报告》，目标公司截止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7,966,191.38 元，甲乙双方同

意并确认本次转让价格为 1元。 

3、股份转让款及相关手续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5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向目标

公司所在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 

4、债务承担 

债务承担：在本协议签订后，目标公司（含其下属公司）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尚拖欠甲方（含甲方及甲方下属全资子公司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3,910,407.45 元债务的给付义务转移至乙方，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上述债务总额的 30%，剩余款项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之前全部支付完毕，债务转移给乙方后，目标公司（含其下属公司）同意仍对乙

方未偿还债务承担无条件的连带偿还责任。 

（二）债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转让方：南京凌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受让方：深圳浩瀚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债务人：深圳键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债务人：南京键桥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戊方） 

债务人：键桥国际（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己方） 

1、转让标的 

1.1 甲方同意将丁、戊、己三方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拖欠甲方的

151,019,059.85元债权以 151,019,059.85 元的价格出让给丙方，丙方同意以自

有资金受让上述债权。 

1.2 乙方同意将丁、戊两方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拖欠乙方的 2,891,347.60

元债权以 2,891,347.60 元的价格出让给丙方，丙方同意以自有资金受让上述债

权。 

2、转让价款及支付 

2.1 甲方出让上述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51,019,059.85 元（大写：人

民币壹亿伍仟壹佰零壹万玖仟零伍拾玖元捌角伍分） 

2.2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30%，

剩余 70%款项在 2015年 12月 31日之前由丙方支付完毕。 

2.3丙方按照本条约定向甲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后，丙方享有标的应收款债

权。丙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之日即为转让基准日。 

2.4 乙方出让上述债权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891,347.60 万元（大写：人

民币贰佰捌拾玖万壹仟叁佰肆拾柒元陆角整） 

2.5丙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 30%，

剩余 70%款项在 2015年 12月 31日之前由丙方支付完毕。 

2.6丙方按照本条约定向乙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后，丙方享有标的应收款债

权。丙方支付首笔转让价款之日即为转让基准日。 



3、协议的生效 

协议经本协议各方盖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或负责人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原材料销售合同的主要内容 

卖方：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买方：深圳浩瀚天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价格条款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以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5 年 7月 30日出

具的“天兴评报字（2015）第 0789 号”《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价值（含税价值）

67,173,299.55元为本合同原材料的交易总价格。 

2、交货时间、交货地点 

2.1 交货时间：以甲方书面通知时间为准。 

2.2 交货地点：乙方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乙方将货款的 30%支付至甲方账户，

剩余 70%在 2015年 12月 31日之前全部支付完毕。 

4、其他约定 

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出售的资产主要为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度较小的资产，对该部分资产进

行剥离和处置，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专注于主营业务。同时，此次资产转让有利于

公司盘活现有资产，提高资产质量，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坚定落实公司产融结合

的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好地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时就此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没有

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合公司发展战略

规划，有利于公司未来更好地发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股份转让协议 

4、债权转让协议 

5、销售合同 

6、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涉及的议案发表的事前确认

函 

7、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8、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5]48040077号

《审计报告》 

9、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5年7月30日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5）

第0789号《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